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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回报父老乡亲厚爱，检察机关
大有可为。

检察机关如何给企业提供
更好的检察服务?如何帮助企
业解决发展遇到的法律难题?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胡波认为，归根结底离
不开“法治”二字。

“株洲市检察机关护航企
业发展的着力方向，始终是为
株洲企业发展和产业振兴提供
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胡波说。

近 4年来，株洲市检察机关
主动作为，深入开展“产业项目
建设年”“温暖企业”检察行动
等专项活动，切实解决民营企
业的痛点、难点、堵点，为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有了检察机关护航，我们
企业就像吃了定心丸。”醴陵市
嘉树镇一家矿业公司负责人多
次感慨。

2018年 5月，醴陵市嘉树镇
村民刘某刚等人为达到强揽该
矿业运输业务的目的，以倾倒
的废土可能会发生泥石流为
由，聚众到矿区阻工闹事，甚至
四处散播谣言、游行示威，造成
企业被迫停工、苦不堪言，社会
影响极其恶劣。2月 1日，醴陵市
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
罪将该案提起公诉。

“不影响企业形象声誉，不
妨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伤
及企业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办
理涉企案件遵循的原则。”胡波
表示。为此，株洲市人民检察院
先后出台了《发挥检察职能服
务经济发展的意见》《“除虫护
花”办案机制暂行规定》《“依法
容错”办案机制暂行规定》《关
于依法慎重办理涉企案件的意
见》等文件，从工作机制、办案
模式等入手，进一步强化工作
措施、细化办案标准，最大限度
降低因执法办案对企业生产经
营造成影响。2019年对 7件涉民
企案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 18名
高管、技术人员，均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依法慎重作出不
起诉决定，助力 32 项国家专利
及时转化为具有全国竞争力的
技术产品。

为依法保护企业及企业家
的合法权益，当好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的法治后盾，2019年，根

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院
制定了《株洲市检察机关“温暖
企业”检察行动方案》。两级院
均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行
动小组，由院领导带队走访企
业 1000 余 家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5000余份，共提供法律咨询 310
件次，帮助企业解决涉法问题
121 个。今年疫情期间，帮助企
业申领预防用药 3000 余份、口
罩 20 万只，切实解决企业复工
复产的“拦路虎”。同时，先后举
办了“共和国建设者走进检察
机关”“检察护航民企发展”等
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民企劳
模、民营企业家、职工代表等共
计 500余人次走进检察院，面对
面地听取意见，向企业进行普
法宣传教育。

2019 年 8 月 22 日，市院举
办“检察护航民企发展”检察开
放日活动，邀请本地民营企业
家代表参观了解检察机关职能
职责及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举
措和成效，并认真听取企业呼
声，了解企业诉求。

株洲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能武高兴地说：“检察
机关为株洲民营经济发展做了
大 量 工 作 ，我 们 感 到 特 别 温
暖。”

“株洲法治环境很好，检察
机关服务企业很贴心，让我们
很安心。”株洲海联出租车公司
董事长谭裔用了 3 个“很”来评
价株洲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
取得的成效。

为更好服务企业，市院还
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基础
上，增设了一条“温暖企业服务
热线”，建立服务企业发展“绿
色通道”，并组织办案一线检察
官进驻民营企业开展法治宣
传、提供法律咨询。同时，检察
机关与 103 家企业建立了法律
帮扶机制，与 8家大中型企业建
立了检企共建机制，助力 19 个
产业项目开花结果。市院“温暖
企业”行动的相关经验做法先
后被高检院、省检察院予以刊
发 推 介 ，学 习 强 国 、《人 民 日
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
等媒体平台进行了大篇幅报
道。2019 年，市院被评为全市

“温暖企业”先进单位。
“为企业保驾护航，保障株

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检察
机关责无旁贷。”胡波说。

倾情“温暖企业”
不断丰富执法普法的新角度

D

聚焦主体主责
不断强化执法普法的新力度

A

普法工作千头万绪，科学统筹才能弹好钢
琴。株洲市人民检察院聚焦主体主责，制定了全
市检察机关“七五”普法规划，将“谁执法谁普法”
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与其他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检查。

市院成立普法暨法治机关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将普法工作融入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在办理每
一起案件中，办案检察官通过依法履行检察职能，
利用每一次庭审、每一次接访、每一次认罪认罚，
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进行释法说理和普法教
育，真正将普法融于执法办案及日常工作之中。
2016年以来，株洲市检察机关依法打击各类刑事
犯罪，共批捕 7904件 10862人，起诉 14021件 20101
人，受普法宣传教育人数达数万人。

普法是一项合力运动，全员全程参与一个都
不能少。

“院党组中心组每年集中学习普法知识 4 次
以上，科级以下干部以党支部为单位集中学习普
法知识每月至少 1 次。”市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学法用法纳入机关干部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之
后成效明显，2016年以来全院干警参加年度学法
考试的参考率和合格率均为 100%。

为提高普法水平和本领，市院先后邀请专家
学者举办专题法律讲座 20 余次，并开展案例研
讨、法治微课堂竞赛等业务素能练兵活动。每年开
展读书活动，赠予检察干警法律书籍上千余册，组
织检察官赴云南、厦门等检察官学院、著名大学法
学院学习最新的法律知识，有效提升了检察队伍
的业务技能和法治素质。2016 年以来，先后有 55
名干警在省以上检察机关岗位练兵比武中获奖，
150余名干警因在执法办案中的突出表现被记功
嘉奖。

创新宣传形式
不断拓展执法普法的新广度

B

法律法规在变，宣传
方式在变，不变的是司法
为民初心。

“大家请往这边走，这
里有上百块刻有法言警句
的石碑。”检察开放日上，
解 说 员 向 前 来 参 观 的 代
表、委员们介绍市院的法
治文化广场。

为了营造浓厚法治氛
围，市院不仅在办公楼里
悬挂法律故事浮雕和书画
名家创作的法谚法语、名
言警句，金剑文化展馆里
的法律图书室更是提升了
检察法治文化的品位。

而这，只是市院普法
宣传阵地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检察官，向
老百姓释法说理是我日常
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正
在 12309 检察服务大厅值
班 的 检 察 官 张 凤 英 如 是
说。

这些年，市院不仅通
过 12309检察服务大厅，打
通了群众与法律的“最后
一公里”，更创新推进“律
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认罪认罚从
宽”等工作机制，将执法普
法融入其中，有效化解社
会矛盾。

为了更好地“以案释
法”，市院专门成立了一支
青 年 检 察 干 警 普 法 志 愿
队，深入社区、走上街头，
结合学雷锋日活动、举报
宣传周活动、“五四”志愿

者活动等，开展了国家宪
法日、检察公益诉讼、民法
典 等 内 容 的 专 题 法 治 宣
传。2019年起，市院与株洲
广播电台联合开办“鑫说
法”普法栏目，检察官现身
说法，以鲜活的案例传播
法律知识，提高人民群众
的法律意识。市院联合街
道、派出所举办了“检警民

‘扫黑除恶’开放日”活动，
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社区
居民开展普法教育，受到
广泛好评。据统计，2016年
以来发放案例警示、宪法、
民 法 等 宣 传 资 料 逾 5000
份，接受现场法律咨询 300
余人次。

同时，市院积极运用
新媒体平台，加强网上普
法阵地建设。通过建立全
市检察机关上下联动、统
一发声的检察宣传矩阵，
针 对 检 察 工 作 的 亮 点 举
措，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
普法宣传报道。2016 年以
来，每年在各类媒体、网络
平 台 发 表 宣 传 稿 件 超 过
2000 篇，共有 10 余篇稿件
获评中央、省、市级优稿。
市院微信公众号自创建以
来，每年发布的原创作品
都在 40 篇以上，有 1 件作
品获评第三届全国检察新
媒体创意大赛（图文类）金
奖，多个作品转发、浏览次
数超十万，成为了重要的
检察网络普法平台。

打响“未检”品牌
不断凝聚执法普法的新温度

C

为了回应群众对“校园安全”的关切，株洲检察机关
积极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全市两级检察院检察长及
部分检察官先后担任了所在辖区中小学校的法治副校
长，为上万名中小学生讲授法治课。

“同学们，知道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是指哪里吗？”
“如果是身边熟悉的人侵害我们，该拒绝吗？”在株洲六
0一中英文小学教室，株洲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
任、员额检察官，同时也是“花季天使”宣讲团志愿者讲
师的毕婷婷，正在上一堂主题为《做自己的守护天使》儿
童防性侵知识讲座。

类似这样的公益讲座一场接一场，市院与妇联共同
打造的“花季天使”防性侵公益普法宣讲团深入中小学，
开展宣讲 17场次，受众学生超过 1000人次，帮助孩子们
学习防性侵知识，学会自我保护，深受学校和学生们的
好评。炎陵县人民检察院干警李雪莱个人创办的微信公
众号“谁曾不少年”，利用新媒体平台向青少年普及法律
知识。

2016 年以来，株洲“未检”工作先后得到了国家关
工委主任顾秀莲、高检院张军检察长、高检院童建明副
检察长、省检察院叶晓颖检察长等上级机关领导的高度
肯定。天元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科获评全国“青少年
维权岗”，市院也被高检院、团中央确定为“全国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单位，在全国打响
了株洲“未检”工作品牌。2020年，“花季天使”防性侵公
益普法宣讲团被推荐参评湖南省“最美公益普法集体”。

▲检察干警走进集市为群众送上法治“食粮”。

展现新时代“谁执法谁普法”新担当新作为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打造“七五”普法新样本

株洲日报通讯员/罗兰 赵增文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使命激发新作为。
2016年以来，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认真贯彻
中央、省、市委的相关部署，紧密结合检察工作特
点争当普法先锋，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制，做好规定动作，创新自选动作，在执法普法力
度、广度、温度、角度上持续发力，为法治株洲建
设、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检察力量。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波（左一）担

任南方中学法治副校长。

▲检察开放日，社会各界代表深入了解检察工作。

▲检察官走进校园开展“花季天使”公益宣讲。

▲检察官走访社区居民进行普法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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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国家监护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
法治“蓝天”，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起步较早的地区，市院
将“未检”工作与普法工作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检察执法
与法治帮教的双重职能。

“检察官，我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看着曾经
误入歧途的毒瘾少年，蜕变成现在的阳光、健康模样，办
案检察官心里格外地高兴。

在办理未成年人小戴涉嫌抢劫案中，办案检察官通
过调查，发现导致其走向犯罪的深层原因是长期缺乏父
母关爱，在朋友引诱下误入歧途。检察机关联合司法社
工、心理老师，多次帮教小戴，最终帮助他回归正途。市
院以其为原型组织拍摄的微电影《人生之路》，在最高人
民检察院举办的“新时代、新检察、新影像”检察视频作
品大赛中获三等奖。

这些年，市院在办案中坚持“少捕慎诉、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原则，同时指导天元区人民检察院与湖南工
业大学等 11家单位或机构合作，建立了未成年人观护教
育基地，组织涉案未成年人前往参观、接受培训，携手司
法社工和心理辅导机构等社会力量，针对涉案未成年人
开展心理辅导和法治教育 1000余人次，帮助近 400余名
涉案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